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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摘要　信托制度不同于传统的民商事法律制度，无论是运行机制还是财产权结构，信托都具有相

当大的特殊性。由于其重要性以及制度的特殊性，很多民法典都通过不同模式、不同角度对信托制度

进行相应的逻辑表达。出于民法典的体系化、系统化以及现代性和国际化的需要及考量，我国民法典

也应将信托纳入其中。这种纳入既要在分则中体现也要在总则中体现，在民法典分则中，应采取特殊

制度规范模式，将信托安排在物权和债法之间或者物权和债法之后并单独作为一编。在民法典总则

中，信托应该在民事主体和民事权利部分予以体现，民事主体部分应对商业信托有所提及，民事权利

部分应该涵盖信托财产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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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信托的概念起源于中世纪的用益。在早期，信托推动了封建残余的废除并迎来了现代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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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制度。〔１〕在现代，信托具有多样的功能，“信托是准继承、准用益权、准遗嘱、准公司、准资产证

券、集合投资计划、破产管理的工具、债券发行的工具等，用弹性的词语表达，信托就是模拟器

（ｅｍｕｌａｔｏｒｓ），他们甚至并不限于私法”。〔２〕由于信托的巨大制度价值，在大陆法系中，法国、罗马

尼亚、捷克、匈牙利等都认可了信托制度。拉丁美洲的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也引入了信托，如哥伦比

亚（１９２３）、巴拿马（１９２５）、智利（１９２５）、墨西哥（１９２６）、玻利维亚（１９２８）、秘鲁（１９３１）、哥斯达黎加

（１９３６）、委内瑞拉（１９４０）、尼加拉瓜（１９４０）、危地马拉（１９４６）、厄瓜多尔（１９４８）和洪都拉斯

（１９５０）等。混合法系的苏格兰、南非、魁北克、斯里兰卡、路易斯安那等也引入了信托。〔３〕目前，

只有德国等少数国家对信托充满敌意，〔４〕尽管如此，一旦关于信托制度的困惑和不确定性消除，

接受信托只是时间问题。〔５〕

普通法追求的是实用主义的哲学，它们不追求制定法逻辑的严谨和体系的一致。大陆法系则

追求法典的体系逻辑和严谨，因此，一旦引入信托制度，就牵涉信托如何融入既有法律体系的问

题。弗拉彻（Ｆｒａｔｃｈｅｒ）指出：“信托是英国发明的法律工具。据此工具，财产所有权在受托人和受

益人之间进行分割，……受托人和受益人都没有单纯的他物权。换句话说，受托人和受益人两者

在标的上的利益都是对物利益。因为受托人和受益人在同一标的上共同拥有对物权，信托的设立

通常牵涉所有权的分割。”〔６〕像信托法这样一个既不属于物权法也不属于债法，靠衡平法院的判

例所形成的法体系，对大陆法系来说确实是一个异质性的存在。〔７〕由于信托的这种特殊性，传统

民事法律制度和体系难以涵盖，这就需要在民法典中为信托增设自己的位置并让其有自己的逻辑

表达和法律呈现。

一、信托融入民法典的逻辑理据

（一）信托融入民法典的理由

“信托……的现代发展，已经在极大程度上证明，法律的社会发展能够独立于实证法继续前

行，并能在与后者的冲突中向前发展。”〔８〕民法典即使不将信托纳入其中，也不影响信托制度的存

在和发展。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信托不需要纳入民法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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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不同于普通法上的制定法，甚至也不同于大陆法系中其他部门法法典，它有严密的逻

辑构成体系。“民法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原则、制度和定义的组织体系，目的在于在其构成要素之间

实现协调和一致。”〔９〕从民法整体的角度，设定合理的架构，明确各项制度的功能定位，使之相辅

相成，才能做到规范有序。〔１０〕民法典“是一种形式，但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非形式主义”。〔１１〕

它有自己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一个协调、具有涵射性的法典体系。从法典体系化之角度，将

信托制度纳入民法典是必要的。信托法属于民法范畴的部门法，这从路易斯安那州法典关于民法

典和信托法之间的编排体例（路易斯安那州法典第九编—民法典—附属—路易斯安那信托法）即

可看出。我国民法学者也把信托法看作是“特别民法”的范畴。〔１２〕即使以商事信托为范式的日本

信托法，学界也认为其属于民法的一个部门。〔１３〕既然如此，信托制度应该在追求体系性的民法典

中有所“反映”。

民法典的现代性与国际化也需要将信托纳入进去。民法典应该追求现代性，它应反映现代

社会面临的新问题和新领域（如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等），〔１４〕还应反映现代经济和商业关系的新

规则形式，“民法典并非简单的立法文件，它也可以被认为是新经济自由与商业关系规则的宝

库”。〔１５〕除此之外，民法典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应当反映其他民事单行法中基于社会发展需求率

先确认的新制度或新权利。要完成这一目标，就需要民法典对新制度形态在其框架内进行确

认，“这意味着对全体现行法从对应制度规定的性质上加以重新体系化，至少有必要将民法典以

及特别法中含有的制度规定不拘泥于法典编别给予再体系化”。〔１６〕《民法总则》第１２７条规定：

“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是民法典现代性的彰显。信托作

为特殊的民事制度也应在民法典中呈现，这也是民法典现代性的当然需要。另外，“一个法典是

应当由广泛的规定组成的，……要考虑到国际化需要”。〔１７〕信托以及信托财产权是国际上存在

的重要制度和财产权形态。若将信托纳入民法典，基于民法典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将有利于

信托制度在国际交往和贸易活动中获得更显著的国际影响力及其关注度，从而促进信托制度的

竞争力并通过信托制度吸引更多的营业，促进经济繁荣。在这个意义上，将信托纳入民法典也

是国际化的需要。

信托制度自身也有融入民法典的需求。首先，信托不能脱离民法而存在。在普通法系

中，衡平法最重要的方面是信托法。衡平法的全部内容是对“什么是信托”这一问题的回答。

“那个回答最容易理解的方面是它不可能孤立地提及信托法，因为它是视为一个整体作为法

律制度的相互作用的部分而存在。”〔１８〕同样，信托法被大陆法系国家引入以后，也不可能脱离民

法而孤立存在：一方面，单行法民事规范本身必须与民法典保持一致，而不能成为独立于民法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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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微系统”。〔１９〕另一方面，“各特别私法没有自成一体的规则。毋宁说，它们都以民法的存在

为前提”，〔２０〕民法是一切部门法的基础，〔２１〕更不要说特别私法。“特别私法规范也可能涉及实际

上属于民法核心问题”，〔２２〕因此，大陆法系国家一旦引入信托法，就需要融入民法的整体中予以理

解和把握，“如果信托不能根据民法原理来解释的话，信托法就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因为民法律师

不可能根据普通法原理来解释他们的信托法”。〔２３〕另外，经验表明，很多民事特别法经常达不到

其所追求的立法目标，〔２４〕在此情况下，也需要通过民法获得生命力和有效的规范力。其次，信托

制度的价值需要通过民法典这种“载体”加以凸显。一个制度的价值除了制度本身的魅力之外，还

必须通过载体予以体现。“必须承认价值与载体之间的相关性。”〔２５〕将信托纳入民法典，通过这种

“高品格”的法典载体形式可以彰显信托的作用和地位，突出其价值。

法典由于其自身的稳定性，有利于增强人们“对法律确定性的预期”，同时提升人们对行为的

可预测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可预测性的程度越高，个人能够有效计划其生活的可

能性就越高。”〔２６〕信托一旦纳入民法典，由于民法典具有相较于特别私法的稳定性，有利于引导民

众在信托的“世界”里获得更为理想的社会生活秩序，这一点，对于具有“长期规划”〔２７〕性质的信托

而言尤为重要。

（二）信托法的商法倾向是否影响其纳入民法典

民法典的体系化依赖于规范体系设计及其结构，“首先解决哪些规范内容能够进入的前提性问

题，而后解决入围规范的内容与逻辑体系的安排”。〔２８〕信托在民法典中的呈现首先应考虑其能否进

入民法典，然后再讨论在民法典中的位置安排问题。前面已述，一些法律和学者把信托法看作是民法

的部门。但在我国，也有很多学者将信托法作为商法的一个部门或视为商法的范畴。〔２９〕客观地说，

中国的信托立法从一开始主要是因商业需求而推动的，特别是政府战略投资的需要，〔３０〕加之这部

信托法对商事信托具有同样适用的效力，〔３１〕从而使信托法具有调整商事信托关系的目的和色彩，

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信托法是“规制信托公司的法律地位和商业能力的商法或金融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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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信托法是具有商法色彩的特别私法，是否影响其在民法典的呈现呢？这个问题从根本上

说是商事规范能否进入民法典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从私法体系形式理性和商事立法体系化角

度，最佳立法范式应当是“民法典＋单行商事法”，因为让相对稳定的法典去规制一个富有活力的

商业社会，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商法和民法是存在实质区别的，“民商法的实质区分反映在立法体

例上，就是实质商法的独立立法”。〔３３〕有的学者主张编纂具有商事品格的民法典，“在‘民商合一’

的体制下，商事品格的民法典必须从制度上能够为商事制度提供制度构建的基础，在理念上充分

彰显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３４〕实际上，民法和商法并非决然分离，二者“并无固定的界限，相互

影响”。〔３５〕在司法实践中，商法规范很少单独适用，往往与民法规范相配合解决问题，如购买上市

公司股份达到一定比例后未公告而继续买卖的效力，就需要根据《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５项的规定才

能解决。〔３６〕民法典的统摄性要求创新性地涵盖商事规则，只是考虑民法典的稳定性，这种涵盖应

以必要性为限，即将那些较为稳定的商事规范纳入其中。〔３７〕

在上述意义上，将信托纳入民法典并不违反民法典的“民法”品格。即使是商事信托，民法

典也可做出一定的“反映”，只是反映的方式和程度有所区分而已。另外，商事信托的基本运作

机制可以抽象为民商事信托的共同性东西，也可纳入民法典。〔３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商事

信托是信托运用的主流，也不排除民事信托的存在，信托制度对这种信托同样适用。２０００年

７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即指出：“信

托法……主要是规定信托基本关系。”信托属于私法领域的普遍性制度，并不限于商事信托，不

应仅以特别法的方式对其进行规制。即使实行民商分立，也不影响将信托制度纳入民法典。法

国在这个方面提供了样板。在法国，采纳信托的一个理由是争取商业资金（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ｆｕｎｄｓ）并有助于避免法国的公司迁移到英美国家。〔３９〕在此立法目的下，信托受托人只

限于银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几类商事主体。〔４０〕因此，法国的信托可以说主要针对商事领

域。尽管如此，２００７年《法国民法典》依然将“信托”纳入其中。〔４１〕罗马尼亚也是如此，罗马尼亚

的信托制度主要用于商业和投资的目的，但罗马尼亚新民法典同样将信托置于第三卷“关于财产”

之中。〔４２〕

（三）信托融入民法典的可行性

并非所有的民法典都接受将信托纳入其中，有的民法典（如路易斯安那民法典）拒绝在民法典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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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纳入信托，他们认为信托的一些方面与民法典在理念上不相协调。〔４３〕其实，当一个国家引入信

托以后，即使不在民法典中纳入信托，作为私法范畴的信托法，也存在与该国民法典的协调问题，

不能仅仅因为在形式上不纳入民法典就可以回避这一问题。况且，信托与民法典的理念并不存在

根本性的冲突，相反，它们是相容的，如同样遵循私法自治、诚实信用等原则，〔４４〕同样以任意性规

范而不是强制性规范为主。至于通常认为信托存在“双重所有权”，并认为这与民法中的一个所有

权概念存在冲突，这纯粹属于“误读”。在大陆法系中，“双重”所有权并不是规范意义上的描述，只

是理论研究中对信托的一种“形象解说”而已，而且这种“解说”本身也没有实际的价值，正如学者

指出，“尽管（双重所有权的）区别可能具有某种实际说明价值，但其只是掩盖和模糊了所有权的不

同观念，而且信托机制的基本功能似乎是在构成信托资金的资产控制和最终来自这些财产的经济

利益之间形成分离，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权分割的概念似乎是不重要的，甚至是危险的”。〔４５〕

信托纳入民法典不但没有理念上的根本冲突，而且还相对简单、容易。在立法中，“随着现代

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成熟，法律越来越成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协商、妥协的产物”。〔４６〕由于利

益集团的反对，往往导致很多制度或规则难以通过，为了获得利益集团的支持，“推动立法的那些

人曾力图保持这种模糊性或者在潜在的争议事项上保持沉默，从而避免遭到反对”。〔４７〕信托进入

民法典则不存在这种阻力。民法典不同于其他法典，“民法典并不会发生被利益集团所俘获的风

险，原因在于它们更多的是法律文化而不是立法程序的产物”。〔４８〕因此，在民法典中融入信托并

不存在利益集团的约束和羁绊之情况。只要立法者愿意，民法典中纳入信托就较为容易。近年

来，一些民法典纳入信托就是例证，如２０１１年生效的罗马尼亚民法典中包含了规制信托的一部分

内容，２０１４年１月生效的捷克民法典规制了信托基金，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５日生效的新匈牙利民法典提

供了一种旨在产生某种普通法信托效果的制度安排。〔４９〕

我国信托制度结构的单纯性也使信托进入民法典相对容易。这一点不同于其他国家。有些

国家信托制度较为复杂，导致其融入具有严密逻辑体系和结构的民法典比较困难，如以色列，根据

以色列１９７９年法的规定，如果信托是通过赠与之外的方式设立，受托人不需要使信托财产“在他

们的控制之下”，相反，他们只是实施关于那个财产的行为即可。受托人可以“以委托人的名义”或

“以其他任何人的名义”实施与财产有关的行为。可见，以色列信托法实际上规定的不是一个信托

制度而是两个信托制度：一个是无形（ｓｈａｐｅｌｅｓｓ）信托制度，一个是赠与信托制度。
〔５０〕南非也存在

两种不同的信托制度，根据南非《１９８８年信托财产管理法》第１条规定，南非实际上也确认了两种

形式的信托，即“标准信托（ｎｏｒｍａｌｔｒｕｓｔ）”和“ｂｅｗｉｎｄ信托”，在前者，财产所有权在受托人名下，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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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人仅仅对受托人享有对人权。在后者，财产所有权在受益人名下。〔５１〕就上述复杂的信托制度

而言，民法典为其安排合适的位置是较为困难的。在我国，信托制度只存在传统意义的单一信托

制度，在民法典中为其找寻适当的位置则较为容易。

有人不建议信托进入民法典，主要理由是，《信托法》等特殊私法篇幅较大或性质特殊，很难在

民法典中找到合适的位置。〔５２〕即使整体纳入民法典不合适，也可以通过一般条款的方式纳入，就

如同劳动法，劳动保护的基准始终在变动，用民法典固定不适宜，但民法典纳入劳动者一般保护条

款（如解约权等）也并非不可以。〔５３〕同样，对信托而言，也可以在民法典中嵌入信托的“接口”条款

“以显示英美舶来品的信托在民法体系中的逻辑位置”。〔５４〕另外，即使信托法篇幅较大或性质特

殊，也可以通过民法典的抽象技术解决。信托融入民法典是技术性融入而不是简单的嵌入。在此

方面，马耳他将信托融入民法典的做法值得借鉴。《马耳他民法典》除了专章规定信托之外，〔５５〕还

对信托义务和资产分割进行了一般性和原则性规定。该法典第１１２４Ａ（１）条规定：“信托义务产生

于法律、契约、准契约、职务或行为的承担，当一个人（受托人）———（ａ）负有保护他人的义务时；

（ｂ）为其他人的利益持有财产或者行使对财产的控制或处分财产的权力；（ｃ）从其他人那里获得

负有保密义务的信息，并意识到或在当时情况下合理地意识到，这种信息是要受到限制的。”第

１１２４Ｂ（２）条规定：“当一个人持有受信托义务约束的财产，这种财产不受其个人债权人的权利主张

或诉权的约束，也不受其配偶或法定继承人的权利主张或诉权的约束。”据此，民法典通过对信托

义务和资产分割的抽象规定完成民法典对信托制度的一种“技术性”纳入。可见，即使信托制度篇

幅较大，民法典也可以通过抽象技术的运用实现对信托制度的纳入。

二、信托融入民法典的几种主要模式

庞德说：“法律制度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其他法律制度中借鉴法律素材以及从法律之

外吸收素材的历史。”〔５６〕在信托纳入民法典问题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是如何完成对信托

制度的纳入的，它们究竟采取的是什么模式，有必要全面考察。毕竟，“世界上种种法律体系能提

供更多的、在它们分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丰富多彩的解决办法，不是那种处于本国法律体系的界

限之内即使是最富有想象力的法学家在他们短促的一生能想到的”。〔５７〕

（一）主体模式

将信托置于民法典“人”的部分进行规定，这种做法可以称为主体规范模式。这种模式的典型

立法例是《埃塞俄比亚民法典》。该法典分五编，其中，第一编“人”的第３题“社团和财团”之第３章

“财团”设有三节：第１节“捐赠基金”；第２节“委员会”；第３节“信托”。从这种结构安排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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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该法典将信托作为一种民事主体看待。杨立新教授等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

案）》（建议稿）采取的模式与此类似。该“建议稿”第三章“法人”之第一节“法人的设立”的条文安

排是：第６４条“社团法人设立”；第６５条“财团法人设立：捐助行为”；第６６条“财团法人设立：信

托”。第６６条规定：“信托是将特定的财产组成一个由受托人根据信托人的指示进行管理的自主

的实体……”〔５８〕无论是体例安排还是概念界定，都将信托看作“主体”，并作为财团法人的一种

类型。

（二）财产（目的财产）模式

这种模式以魁北克民法典为代表。在魁北克民法典中，信托是经过删减的版本，最初的信托

法是在民法典之外作为单独的立法存在的，直到１８８８年才纳入民法典之中。〔５９〕《魁北克民法典》

分为十编：人、家庭、继承、财产、债、优先权和抵押权、证据、时效、权利公示和国际私法。第四编

“财产”共分为７个部分（七节），其中，第六节“某些目的性财产”详细规定了“信托”。可见，信托被

置于“财产”而不是主体部分，这种安排与魁北克的信托构造有关。魁北克的信托发展有三个阶

段：第一个阶段，受益人是信托财产的所有者；第二阶段，信托财产所有权存在于受托人手中；第三

阶段，受益人和受托人在信托财产上都没有物权，属于无所有者的财团。〔６０〕在这种构造中，信托

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主体），而是一个不为任何人所有而仅由受托人加以管理的独立财团

（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ｙ）。
〔６１〕这种将信托作为“目的财产”来看待并将其融入民法典的“财产”部分属于较为特

殊的规制模式。

（三）财产权或物权模式

采取这种模式的主要是智利、阿根廷等。《智利民法典》分为四编：第一编“人”；第二编“财产

及其所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第三编“死因继承和生前赠与”；第四编“债的通则和各类合同”。信

托被置于第二编“财产及其所有、占有、使用和收益”之第八题“所有权的限制以及首先关于信托所

有权的规定”。从标题上看，该法典是从信托所有权角度规范信托的。《阿根廷民法典》与此类似。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的《阿根廷共和国民商合一的民法典草案》是将信托作为一种“合同”类型来规定

的。〔６２〕但伴随信托的引入，阿根廷民法典对完全的和民法性的所有权概念进行了改造，引入了信

托所有权（ｄｏｍｉｎｉｏ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ｉｏ）概念，它属于一种受限制的所有权。〔６３〕为此，《阿根廷民法典》在第

三卷“物权”专设第７题“不完全所有权”，并于其中规定了信托。〔６４〕从智利和阿根廷民法典的体

例安排可以看出，两者都采取的是财产权或物权模式，只是不是从受益人的信托财产权而是从受

托人的信托财产权角度规制而已，这是最大的特色。罗马尼亚民法典也是采取这种模式。新罗马

尼亚民法典第３卷第五章引入了信托，它是作为物权模式来构建的，置于地役权之后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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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６５〕

（四）“债”之模式

法国民法典对信托的纳入即采取这种模式。在法国，“一直认为，（法国民法中的）信托来自契

约安排，而不是财产法的机制”。〔６６〕基于这个认识，同时考量法国民法典的固有体例，《法国民法

典》将信托置于第３卷“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之第十四章（章名为“信托”），其所含的第２０１１条到

第２０３１条获得新的生命。〔６７〕《法国民法典》第二卷主要规定的是物权（所有权、用益权、地役权

等），第三卷第十四章之前的章节主要规定的是“债”（买卖、互易、租赁、合伙、借贷等），信托位于第

三卷第十四章，这种安排显然倾向于把信托看作“债”，属于“债”之模式。采取这种模式的还有《俄

罗斯联邦民法典》。《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二部分“债的种类”于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２２日通过。其中，

第五十三章“财产的委托管理”实际规范的就是信托，〔６８〕属于债的种类之一。《匈牙利民法典》也

属于债之模式。２０１３年《匈牙利民法典》在“合同编”设“资产管理信义合同”引入信托。〔６９〕尽管信

托的受托人要服从于强大的封闭制度（ｒｉｎｇｆｅｎｃ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并且法律对信托利益进行准所有权

（ｑｕａｓｉ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ａｒ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保护，
〔７０〕但从体例安排上不难看出，立法者是将信托看作“债”来规

范的。

（五）特殊制度模式

这种模式不是将信托作为主体或财产来规范，也不是作为物权或“债”来规范，而是作为特殊民事

制度对待的。《马耳他民法典》就是如此。在该民法典中，信托置于第二卷（“物”）第二编“财产取得和

转移的方法及关于财产的其他权利”。在此编中，第一章是“占有”，第二章是“添附”，第三章是“继

承”，第三章Ａ是“信托及其效力”，第四章是“债务总则”，后面还有其他章节等。尽管立法是把信托

看作“财产取得的一种方法”来对待的，类似于《法国民法典》，但从具体位置安排来看，该编前三章

分别是物权的取得（占有、添附、继承），第四章是债（债总），信托置于二者之间，位于“物权取得”和

“债”之间，说明立法者将信托看作兼有物（权）要素和债之要素的一种特殊形态。《欧洲民法典草

案》也是将信托作为特殊民事制度看待的。《欧洲民法典草案》分为十编：第一编“总则”；第二编

“合同及其他法律行为”；第三编“债及相应权利”；第四编“具体合同及其权利义务”；第五编“无因

管理”；第六编“因造成他人损害而产生之非合同责任”；第七编“不当得利”；第八编“货物所有权之

取得与丧失”；第九编“动产上之物权担保”；第十编“信托”。该草案将信托置于债和物权相关规定

之后单独作为一编，从位置安排来看，体现了立法者并不是将信托作为债法和物权法范畴，而是视

为较为特殊的独立制度。只是在位置上紧跟物权之后，倾向于物权法或财产法而已。

（六）小结

根据以上信托融入民法典的几种立法模式，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究竟采取哪种融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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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不是立法者主观恣意的行为，而是与信托制度的定位和构造有关，换句话说，信托的定位和构

造本身制约了民法典的融入路径，比如，埃塞俄比亚将信托构造为主体（《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

５１６条），既然如此，只能将信托放在民法典的主体部分。第二，信托融入民法典的体例安排也与民

法典自身的体例结构有关，不能超越民法典的既有结构和体例。比如，法国虽然以“债”来构造信

托制度，但《法国民法典》没有“债权（或债法）”编，也无法将信托置于形式上的“债法”之中，只能放

在“财产取得的各个方法”下面那些本质上属于“债”的部分。第三，信托融入民法典的方式也体现

了立法者对本国信托的基本看法。比如，智利民法典和阿根廷民法典是从信托所有权的角度规范

信托的，这显示立法者侧重从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信托所有权角度来理解信托，这与那种通常从

信托财产或者受益人的受益权角度理解信托存在根本的差异。

三、信托的定位与信托融入民法典分则的体例选择

“无论法律规定如何详细，不追溯到‘信托是什么’就无法解决，或者至少是不能恰当解决的问

题仍然存在。”〔７１〕在信托融入民法典的问题上，“信托是什么”也制约了其在民法典中的位置，比

如，若信托只是一种行为，则应规定在法律行为部分即可，若信托属于实体，则应放在民法典民事

主体部分，若信托属于一种关系，就应在物权或债等部分予以呈现。因此，对信托的定位和认识决

定了其融入民法典的模式。

（一）关于“行为”“义务”或“实体”的定位

１．定位于“行为”

将信托定位于行为主要体现在我国立法上。《信托法》第２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

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

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从“行为”角度理解信托早在我国台湾地区没有出台“信托法”之前就有这种思路。１９８７年台

再字第４２号判例即从“信托行为”角度理解信托，并指出：“所谓信托行为，系指委托人授予受托人

超过经济目的之权利，而仅许可其于经济目的范围内行使权利之法律行为而言。就外部关系言，

受托人固有行使超过委托人所授予之权利，就委托人与受托人之内部关系言，受托人仍应受委托

人所授予权利范围之限制。”〔７２〕从行为角度理解信托是受大陆法系法律行为或民事行为等传统民

法理论的影响，但“所谓法律传统，或更糟糕地说，法律狭隘主义可能不正当地限制市场从而导致

失败”。〔７３〕同样，从行为角度认识信托也会导致不恰当的结果。行为只是私法法律关系“变动之

原动力”，〔７４〕它是信托产生的原因或前提，行为仅是信托设立之前的阶段，行为本身不是信托，行

为的结果才是信托，问题的关键在于行为所创设的信托而不是创设信托的行为，将信托定位于“行

为”显然没有触及信托的本质。将信托定位于行为也导致一些特殊的信托无法涵盖，如法定信托

（《信托法》第５５条、第７２条），这种信托并不是基于行为产生的，而是基于法律规定而产生的。

２．定位于“义务”

有的立法和学者是从义务的角度认识信托的。《印度１８８２年信托法》第３条规定：“信托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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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财产所有权相关的一种义务，该义务来自为他人的利益或者为他人及所有者的利益而对财产所

有者施加并由其接受的信任……”学者亚瑟·昂德希尔（ＡｒｔｈｕｒＵｎｄｅｒｈｉｌｌ）也是如此定位信托：“信

托是一种衡平法义务，该义务约束一个人（称作受托人）为其他人的利益（称作受益人）处理由他拥

有的作为独立基金（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ｆｕｎｄ）的财产（称作信托财产），该财产区别于他自己的私人财产，……

受益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可以执行这种义务。”〔７５〕有的学者认为信托是一种关系，但在解释这种关

系时，强调的便是其中的义务，如卡尔·威尔曼指出，“信托是关于财产的一种信任关系，使掌握财

产的人负有为了另一方的利益而处置财产的义务”。〔７６〕

将信托定位于义务具有一定合理性。信托义务是信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

判断信托的一个重要标尺。戈德龙等法官在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关于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犲犱犃犾犾狅狔狊犘狋狔犔狋犱狏

犃犆犖００１４５２１０６犘狋狔犔狋犱一案判决中指出：必须澄清的是，“仅仅有财产的独立，不足以创设那个

财产的信托。但关键问题不是财产的接收者是否在事实上将该财产与他自己的财产分离，而是关

于财产接受的情况是否产生接收者将财产加以独立的义务，这相应地可证明信托的推定具有正当

性”。〔７７〕信托义务不同于普通的义务，它具有特殊性的一面，信托义务是由衡平法强加的，“他们

被强加是出于正义”。〔７８〕由于这种义务是衡平法出于正义而施加，所以，“可以确定的是，在信托

义务中存在不能通过契约否定的强制核心（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ｃｏｒｅ）”。
〔７９〕因此，在上述意义上，将信托定

位于义务具有一定的道理。但应当看到，信托义务不是信托的全部，它只是信托中比较核心的一

个部分。信托分为广义的信托和狭义的信托，广义的信托是指财产由信托所持有的一种法律结

构，即法律结构意义上的信托。狭义的信托是关于财产利益的一种义务。广义的信托必须包含狭

义上的信托，没有狭义的信托，就不能存在广义的信托。这是因为如果没有狭义上的信托，受托人

就不负有关于财产利益的任何义务，果真如此，他们就不是受托人。〔８０〕可见，将信托定位于义务

仅仅是对狭义信托的一种描述。

３．定位于“实体”

实体，也即主体。〔８１〕在法律上虽然只有《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５１６条明确地将信托看作实

体，但在通常的语言中，“信托”通常是在“主体”的意义上使用的，如“土地被信托所持有”“这些股

份被信托所持有”“信托是营利的当事人”“信托对债务负责”等。〔８２〕在学界，信托越来越被看作是

法律实体。英美有学者认为，“尽管有时说普通法信托缺乏法律人格，相反地，我们认为，很清楚它

是一个法律实体”。〔８３〕日本也有学者认为，信托受托人管理处分的效果并非直接归属于受益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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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归属于信托财产，受益人对信托财产仅仅是以受益权的形式间接享有，从这个角度而言，信托财

产具有法主体之趋势。〔８４〕在我国，有人主张法律应明确信托为实体，法律若不明确承认信托的主

体性，信托就只能以受托人名义从事活动，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８５〕还有学者指出，“从法律性质

上看，信托财产是‘财团’。人格包含着财团，如果承认人格，那么就必须承认独立的财团。而如果

承认特定的财团，事实上也意味着将其视为‘人’或准‘人’。由此，将信托拟制为法人，符合法律的

逻辑与现实需要”。〔８６〕

从表面上看，信托具有一定的实体化倾向，如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有的法律（如纽约法律）还

允许信托以自己的名义获得财产、废除了反永久规则等。〔８７〕尽管如此，信托在本质上并不是实

体，也不能授予信托以法律人格，“因为这样会留下太多的问题”。〔８８〕一方面，如果将信托看作是

一个主体，那么受托人则完全将他们自己变成那个主体的代表人，正如董事长是公司的代表人一

样。〔８９〕这样一来，信托和其他主体（如法人）的界限模糊，信托的制度价值也就贬损。另一方面，

非自然人主体的设立一般要求登记。信托若构筑为主体，则必须登记。“如果要求灵活弹性的各

种信托方式也都经过申请登记方可成立，事实上亦不可能。”〔９０〕信托的魅力就在于与其他法律制

度的区别。正因如此，《英国法导论》一书将“信托”放在第五章“财产”而非第四章“人与个人法律

关系”中论述。〔９１〕加拿大《统一受托人法》更是明确规定“信托不是‘人’”。〔９２〕

（二）信托应定位于“关系”

信托不单单是行为或义务，普通意义上的信托也不是实体。“信托本质上仅仅是法律关

系。”〔９３〕很多立法是从“关系”角度定位信托的，如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第１条规定：“称信托者，

谓委托人将财产权移转或为其他处分，使受托人依信托本旨，为受益人之利益或为特定之目的，管

理或处分信托财产之关系。”加拿大《信托冲突法》第１条第１款界定信托为：“信托是指一种法律关

系，其存在于下列情况下……”《路易斯安那法典》第１７３１条、《信托法（海牙公约）》第２条第１项等

也都是从“关系”或“法律关系”角度界定信托。

法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千姿百态的各种关系。〔９４〕法律关系具有相当的涵盖性，可以包含主体、

标的、权利、义务、责任等。信托作为最为复杂且具有多个面向的制度，定位于“关系”最为科学，毕

竟，信托的全部以及特殊性就体现在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及其与第三人之间基于信托财

·８５·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参见前注〔７〕，三菱日联信托银行书，第６４页。

参见王涌：《财产权谱系、财产权法定主义与民法典〈财产法总则〉》，载《政法论坛》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

１１７页。

李清池：《商事组织的法律构造———经济功能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４期，第１５１页。

ＡｄａｍＳ．ＨｏｆｒｉＷｉｎｏｇｒａｄｏｗ，“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ｏ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１０２Ｉｏｗ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６９１，１７１１ １７１２（２０１７）．

［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

法典草案》（全译本）（第９、１０卷），徐强胜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５３～２５４页。

ＳｅｅＧｅｏｒｇｅＬ．Ｇｒｅｔｔｏ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ａｔｎｏｔｅ９２．

刘迎霜：《论信托的本质———兼与“信托异化论”商榷》，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７７页。

参见［英］威廉·格尔达特：《英国法导论》，张笑枚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３页。

ＳｅｅＵｎｉｆｏｒｍＴｒｕｓｔｅｅＡｃｔ（Ｃａｎａｄ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４．

ＮｉｅｌｓＡｐｐｅｒｍｏｎｔ，“Ａｄｒｉｆ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ｃｙｌｌａａｎｄ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Ｔｈｅｔｒｕｓｔｃａｕｇｈ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ｒｏｃｋａｎｄａ

ｆｉｓｃａｌｈａｒｄｐｌａｃｅ”，２２（１０）Ｔｒｕｓｔｓ＆Ｔｒｕｓｔｅｅｓ１１３４（２０１６）．

［德］尤利乌斯·冯·基尔希曼：《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赵阳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版，第

１０页。



产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但问题是，这种关系究竟是债的关系还是物权关系。对此，在大陆法

系或混合法系中，更多的是将其看作（或构造为）债或契约关系，例如，苏格兰、拉丁美洲国家、卢森

堡、墨西哥等。〔９５〕在大陆法系学者的眼里，信托属于债的范畴，如欧洲多国学者合写的《欧洲私法

教科书》就将信托置于第二卷第三编（“合同之一般”）与第五编（“普通法中的合同范畴”）之间的第

四编（“信托质与信托”）。〔９６〕有人认为，在物权法定主义框架之下，人们没有权力利用所有权的特

定权能。在信托法之下，人们具有的唯一促进权（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就是承担个人债务，结果即是

“信托法真正归属于债法的范畴”。〔９７〕至于这种债的类型，更多的将其解释为契约。〔９８〕

将信托看作是契约或债的关系是错误的。对传统的信托而言，“信托不再是一个工具或一种

谈论事情的方式，它变成了一种独立的存在”。〔９９〕信托具有独立的价值，绝对不是单纯契约之债

的关系。独立的信托法制定本身就显示信托不同于契约或债的结构，它不能令人满意地根据现行

契约原理进行解释。〔１００〕而且在信托中，受托人是作为一种职位（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ｒｕｓｔｅｅ）的持有者而存

在的，这种职位也说明信托和纯粹的契约是不同的。信托创设的法律关系也远远超过契约或债之

义务，受托人违反义务的结果不仅是单纯的赔偿。〔１０１〕另外，将信托看作是“债”的一个主要困难在

于它无法解释信托财产在破产情况下的隔离效果。而信托财产隔离效果是所有信托理论都承认

的一个事实。

信托关系也不是物权法律关系。有人认为应承认信托中的核心当事人即受益人的权利是物

权并将其构建为物权。〔１０２〕从法律解释学的层面，将受益人的权利看作物权是难以成立的：第一，

物权是推定普遍有效的，受益权并不是。第二，如果受益权是物权，那么第三人又如何从受托人那

里“自由”获得信托财产。第三，不动产物权通常须登记，受益权并不需要登记。第四，受益权可以

按照债权方式转让而不是通过物权方式转让。第五，物权通常受“特定性原则”的约束，受益权的

标的并不特定。第六，受益权常常是不确定的，甚至有时受益人的身份也不确定。这是物权不存

在的现象。第七，通常的解释是，在涉及第三人时，受托人是所有人，而在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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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人是“所有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受益权也不是物权，因为物权主要是根据第三人的效果来界

定的。〔１０３〕

信托是较为复杂的法律关系。“信托呈现出代理、财产、契约、甚至公司的特征，但它是自成一

格的。”〔１０４〕从“债”和“物权”关系的角度，信托兼有二者之因素和色彩。即使倾向于“债”的关系构

造信托的日本立法也体现了这一点。在日本，通说认为受益权的性质是债权，但《日本信托法》第

２条第７项关于受益权的定义并非如此，该规定有“为了确保前述权利的实现，根据本法的规定要

求受托人等为一定行为的权利”的表述，据此表述“可以说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债权”。〔１０５〕信托受

益人的地位有点类似于公司股东，其权利包含自益权和共益权，从信托财产中接受给付的自益权

具有债权性质，共益权具有什么性质，法律上并不明确。〔１０６〕鉴于此，日本学者指出，受益权是信托

法首创规定的具有特殊性质的权利，无法单纯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将其分为物权或债权，它同时具

有债权和物权的要素。〔１０７〕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也认为，信托关系并非一般债权契约或物权关系，它

是信托当事人与债权人之间的特殊债权债务关系。〔１０８〕的确，在大陆法系，信托受益权在总体上虽

然试图构造为债权，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具有物权因素，受益权是兼具物权、债权色彩的特殊

权利。在这个意义上，信托是契约和财产的“混合体”。〔１０９〕

（三）信托融入民法典分则的体例选择

信托不单单是“行为”，普通的信托也不是“主体”，信托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它既

有债的因素也有物权的因素，基于这个考虑，如果信托进入民法典，其在分则中的位置就不应是物

权编或债法编，那种主张民法典设“财产权总则”编并将信托置于其下“其他财产权”一章显然是不

合适的。〔１１０〕这种做法只是关注到信托的物权维度，无法彰显信托制度的独特性和“全貌”。信托

融入民法典应当体现对信托制度的理解和定位，从准确反映信托制度的特质之角度，最佳的体例

安排就是将信托放在物权编和债法编之后单独作为一编（类似于《欧洲民法典草案》）或者置于物

权编和债法编二者之间单独作为一编。

当然，将信托纳入民法典分则不是《信托法》的整体“搬入”。民法典是以稳定为特点的法典，

信托法作为特殊私法可能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而随时修改，如果直接“搬入”民法典，

信托制度的修改就会导致民法典的不稳定。信托融入民法典不是信托法琐碎性规则的融入。“民

法典中的规则要尽量避免过于琐碎。……过于琐碎的规则设计容易跟不上时代的要求，而由于自

身规则的特殊性，这些具体规则常常也缺乏必要的解释空间。”〔１１１〕民法典纳入信托应该是“创造

性”纳入，是具有一定体系化程度的一种融入。在此方面，《德国民法典》对消费者法的纳入就是一

个值得吸取的教训，该法典在引入消费者法的内容时就是以简单甚至照搬的方式纳入，忽略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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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整合及其体系化，结果导致德国民法典的相关内容与消费者法是两张皮。〔１１２〕因此，信托制度融

入民法典分则应该是对信托原则化的东西进行规定，就此而言，《马耳他民法典》的做法值得借鉴，

马耳他在单独的信托法（《信托与受托人法》）之外，又将信托制度纳入其民法典，其中，民法典对信

托规范的内容主要是：与信托财产相关的交易；受托人对财产的处分；以特留份权利人为受益人的

法定信托；利益享有的限制；主张特留份的效果；受托人和遗嘱执行人；等等。〔１１３〕为了避免《民法

典》对信托法内容的简单“接入”，民法典分则规范的内容可以是诸如信托设立的原则、信托的效

力、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信托受益人的权利、信托债务的承担等信托制度的根本性问题。〔１１４〕

四、民法总则对信托的应有“表达”及路径选择

（一）民法总则对信托应有相应的“表达”

在信托已在民法典分则中有呈现的情况下，民法典总则有“重复”之必要。理由在于：第一，民

法典分则的具体规范永远不是尽善尽美的。“即使实在法的内容本身是正确的，它也难免存在形

式上的、表述方面的缺陷，从而导致漏洞、矛盾、晦涩、歧义。”〔１１５〕民法典分则的法律规范也是如此。

当分则中的信托规范存在歧义、漏洞甚至矛盾的情况下，总则对信托“方向性”“指导性”“本源性”

的规定无疑具有指导意义，能够起到“解释”和“补充”具体规范不足的作用。第二，民法典总则是

成文法整体结构中对民法具有统领作用的法律条文或法律规定的有机汇集，它“是整个法的纲领，

是事关法的全局的内容的综合，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整个法的缩影”。〔１１６〕一旦将信托制度融

入民法典分则作为一编之后，信托必须在“总则”中有自己存在的“缩影”，换句话说，分则中的制度

应在总则中有自己的概括表达，这是民法典总则存在的价值和逻辑。

有人认为，总则就是以抽象方式提取各编的“公因式”，它必须对总则之下各编具有普适性，总

则是各编中重要且具有共同性的东西。〔１１７〕信托并不是一个普适性的制度，和其他制度不具有共

同性的方面，如果总则对分则属于提取公因式的表达，信托就无法在总则中呈现。因此，有必要澄

清对民法总则提取公因式的理解。提取“公因式”只是一种形象的表达，并不是数学公因式提取

法，如果将其理解为数学公因式，就会要求总则的内容必须严格统辖和涵盖分则的各个部分，这显

然是不可能的。〔１１８〕民法典的总则难以做到纯粹地提取公因式，即使在《德国民法典》上，总则的内

容也不完全是对分则提取公因式，例如，法人制度并不适合婚姻继承；物不能作为人身关系的客

体；法律行为在亲属等领域也没有存在的空间。〔１１９〕可见，一个纯粹的提取公因式的民法总则不太

可能，逻辑的谨慎只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分则中并非具有共同性的一些制度在总则中进行总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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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表达或“宣示”并不违反总则的形式理性。在这个意义上，信托进入民法典总则是可行的。

（二）路径选择

１．应否在“法律行为”部分呈现

“行为”不是信托的本质，但至少揭示了信托的成立基础，如果设立信托的行为（信托行

为）具有法律行为不能包含的特殊性，在民法总则“法律行为”部分呈现未尝不可。那么法律行

为制度是否可以包含信托行为呢？在没有信托法或信托制度的情况下，信托行为属于一种“特

殊”的法律行为，其特殊性在于，它是指运用一种法律行为的形式达到与该形式导致的目的不同

甚至超过目的的行为，这种行为本质上并不是一种法律行为，而是一种订立法律行为的方

式。〔１２０〕在没有信托法律制度时，当事人的行为表示（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受托人是形式上的所

有人）和动机（信托财产利益归受益人）是不同的。在此情况下，需要通过“信托行为”的解读以

达到当事人行为形式之外的真正的目的，因此，有必要在法律行为制度中“呈现信托”以至于包

含信托行为，为信托效果提供支撑。但是，有了信托法以后，信托法本身就赋予委托人意思表示

相应的法律效果，无需通过信托行为这种分析工具探究当事人的目的和动机，在此情况下，“信

托行为”并没有体现出法律行为本身不能包含的特殊内容。因此，没有必要在法律行为部分对

“信托行为”再进行专门的“表达”。

２．能否从“信托财产”角度切入

信托财产在信托中具有核心地位。信托是“当事人之间关于信托财产的总体关系”，〔１２１〕没有

财产就没有信托。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为信托目的而存在，可以排除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各

自债权人的追索，正是信托财产的这种特殊性才使信托具有特殊的法律效果。在上述意义上，可

以说，“信托是一项特殊财产”。〔１２２〕在大陆法系中，由于信托财产具有上述特性，很多人用概括财

产来解释信托财产，〔１２３〕概括财产的核心观念就是资产和债务的结合。但事实上，信托持有的财产

与概括财产的概念不符。概括财产理论意味着每个人仅仅拥有一个概括财产，每个概括财产归属

于某个人，但受托人本质上拥有两个概括财产。〔１２４〕另外，概括财产解释信托财产也存在局限：如

果受托人的个人债权人不能追及信托财产，那么同样的情况也适合信托债务，即信托债务应由信

托财产承担而不是由受托人个人承担。但实际情况是，在债务层面上，没有区别受托人的个人债

务和受托人的信托债务，所有的受托人债务都是他自己财产的债务。〔１２５〕

信托财产是传统的财产理论包括概括财产无法解释的。由于概括财产不能准确解释信托，人

们开始把信托财产视为特殊财产。〔１２６〕相对于民商事领域中的其他财产，信托财产的确具有相当

的特殊性，也是支撑信托运行的关键。由于信托财产在信托中具有重要地位，加之信托财产确实

具有独特的性质，基于这些考虑，在民法总则“财产”或“物”的部分应当对其有一定的表达。但这

种“表达”取决于一个国家民法典总则的基本结构。我国现行民法总则包括以下几章：基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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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并没有“物”或“财产”一章。信托融入民法典不能超越民法典的框架，它要遵守民法典自身的

体系，不能因为信托的融入而影响民法典的体系，也不能因为要纳入信托从而对总则结构进行显

著调整（如增加“财产”或“物”一章），这是不现实的。因此，在现行民法总则结构之下试图将信托

通过信托财产的路径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并不可行。

３．可否在“民事主体”中反映

普通的信托本身不是主体或实体，无法纳入民法典“人”的规定中。尽管如此，并不排除法律

对特殊信托的主体构造之认可。所谓特殊信托，这里主要指的是商业信托。在国外，商业信托的

发展是对公司形式早期限制的回应，实际上是商业组织的替代物。在商业信托中，受托人与公司

董事和管理者类似，受托人不再担任信托和外界的严格缓冲器角色，受益人也常常被看作是“股

东”，持有权益证书并且可以转移。〔１２７〕在美国，很多法院承认商业信托具有主体资格，可以其自己

的名义起诉和应诉。〔１２８〕２００９年，美国还制定《统一法定信托实体法》，明确商业信托为一个实体，

独立于其受托人和受益人（《统一法定信托实体法》第３０２条）。

商业信托具有自身的特殊价值，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于这种具有主体化构造的商业信

托是否可以在民法总则“人”的部分呈现呢？这个问题取决于民法总则是民商分离还是民商合一。

前面已述，我国民法总则实际是按民商合一体例构建的。多数学者也都认为民法总则应具有“商

事思维”和“商事关怀”，甚至有人认为，民法典总则不仅是民法典各编的总则，也是商事规则乃至

整个私法的总则。〔１２９〕在民事主体制度上，“建立具有统领性和开放性的民事主体分类体系以包容

已经存在和可能出现的商事主体类型，从而实现主体制度的‘纳商入民’，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一

环”。〔１３０〕信托不仅仅是财产规划的工具，“由于其多变的性质，它也是商业的工具”。〔１３１〕针对信托

在商业领域的运用，具有包容性和前瞻性的民法总则不能忽视商业信托的存在，理应纳入其中，其

技术路径就是承认商业信托的主体地位。不过，在具体的商业信托法没有正式出台之前，民法总

则不宜直接规定商业信托的主体地位，恰当的技术处理方式就是为商业信托这种主体留下空间或

“民法接口”，可参照《民法总则》第１２７条对网络虚拟财产的规制范式，做如下规定：法律对商业信

托主体资格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４．信托财产权利的视角及其融入方案

信托财产权利由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和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两个维度构成。在不

承认双重所有权构造的情况下，考察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主要有四个模式：一是委托人转移财产给

受托人，由受托人享有所有权，这是常见的模式；二是委托人保留信托财产所有权，只是将管理权

委托给受托人（如俄罗斯）；三是受益人是信托财产的所有者，受托人仅仅拥有单纯的管理和处理

权（如南非ｂｅｗｉｎｄ信托）；四是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都不享有所有权（如魁北克）。在这四种模

式中，受托人享有财产所有权是最为适当的构造。一方面，若不把受托人看作是所有人，可能会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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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效率和信托方案的灵活性。如果受托人表面上不拥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那么在和第三人进行

交易时可能存在沉重的负担，即需要向交易相对人证明他的管理权限。〔１３２〕另一方面，如果受托人

不是信托财产的所有者，将很难解释为什么受托人可以有效地将所有权转移给第三人。〔１３３〕尽管

如此，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与传统意义上的所有权不同，它并无收益权能。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受托人虽然保有所有权，但它“仅仅是一个裸权”，〔１３４〕属于一种“特殊”的所有权。

至于受益人对信托财产享有的信托受益权，它是英国衡平法历史发展的结果。在历史上，衡

平法管辖权是对人的，权利者援引衡平管辖权仅仅具有对被告的个人权利，而不是为了权利者的

利益对具体财产的所有权。据此理解，受益人在信托财产上的权利并不必然是一种物权性权

利。〔１３５〕麦克法兰和史蒂文斯（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ｅａｎｄＳｔｅｖｅｎｓ）甚至认为，将信托置于法律中的关键在于认

可受益人享有“针对受托人权利的权利（ｒｉｇｈｔ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ｔｒｕｓｔｅｅｓｒｉｇｈｔ）”，受益人享有的权利不是

在信托财产上的权利而是在授予受托人权利上的权利。〔１３６〕还有人认为，“信托中的受益人的权利

与法定权益极其相似，但是安全性次于其他财产权益”。〔１３７〕这些观点虽然比较激进，但间接地揭

示信托受益权的特殊性，即它既不是物权，也不是单纯的债权。的确，受益人的权利具有监督权、

知情权等物权、债权难以包含和解释的内容。不管如何认识信托受益权，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

是，受益权不是传统民商事权利体系能够涵盖的。

既然受托人的信托财产权和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都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利，传统的民商事权

利都无法涵盖，它们就应该在民法总则中单独体现出来。民法上的财产权是开放的，“并应尽可能

地创设与之相适应的全新的至少是较新的规制原则及规则”。〔１３８〕网络虚拟财产作为特殊的财产

权，在《民法总则》“民事权利”一章已有所呈现，信托财产权同样属于新型财产权结构，没有理由拒

绝将其纳入民法总则之中。遗憾的是，《民法总则》第五章“民事权利”只是提到物权（第１１４条、第

１１５条、第１１６条、第１１７条）、债权（第１１８条、第１１９条、第１２０条、第１２１条、第１２２条）、知识产权

（第１２３条）、继承权（第１２４条）、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第１２５条）、其他民事权利和利益（第

１２６条）、数据和网络数据虚拟财产（第１２７条）。其中并没有提及信托财产权，信托财产权在总则

中依然找不到自己的逻辑表达。由于当事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信托财产权利不同于物权、债

权，也不仅仅属于商事特别法上的权利，《民法总则》应在“民事权利”一章对其予以反映，可以采取

《民法总则》对其他民事权利相同的陈述模式，规定：“信托当事人的信托财产权受法律保护。”通过

这种对信托财产权利保护的“宣示”，实现对信托财产权的民法“表达”。

结　　论

在现代社会，信托是相当重要的私法制度，它是一种“可以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被使用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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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１３９〕在知识产权、继承、募捐、公司、国有企业、土地经营、诉讼等领域都具有重要的适用价

值。〔１４０〕信托具有不同于债法和物权法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仅不是其纳入民法典的一个障碍，

反而是一个坚实的理由，“民法的任务……，即，将其间已经被创造出来的法的要旨加入到法典中，

并且同时考虑现行法尚未认可的许多新的请求权和利益”。〔１４１〕作为一项重要的、特殊的私法制

度，信托应该在民法典中有相应的“呈现”和“表达”。这种“呈现”和“表达”既应体现在分则中也应

体现在总则中。在分则中，最好的体例安排就是将信托单独设置一编，并置于物权编、债法编之后

或将其置于物权编和债法编之间。在总则中，最佳的逻辑表达就是在“民事主体”部分为商业信托

等具有主体资格的信托寻找民法支撑，同时在“民事权利”部分将信托财产权即受托人的信托所有

权和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在民事权利中予以“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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